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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用單位 資料提供同意書 

 

本同意書係教育部青年發展署(以下簡稱青年署) 依據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

法令之規範，說明將如何蒐集、儲存、分析及利用「110 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

表揚計畫」之團隊參賽資料；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，表示已閱讀、瞭解相關規定並同意無

償提供團隊資料。（110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表揚完整內容，請至青年

署 官 網 (http://www.yda.gov.tw) 或 青 年 教 育 志 工 網 站

(https://youthvolunteer.yda.gov.tw/）查閱。) 

一、 基本資料內容：青年署因執行「110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及運用單位表揚

計畫表揚活動」所需，蒐集團體資料內容說明如下: 

(一) 團體負責人：姓名、服務單位、職稱、聯絡方式(電話、通訊／戶

籍地址及 Email)、保險所需資料等。 

(二) 將本表揚活動提供之團體名稱、簡介、活動內容相關資料等。 

二、 蒐集團體資料目的：為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「110年青年志工團隊競賽

及運用單位表揚計畫表揚活動」評選作業、競賽、宣傳及推廣青年志工業

務等工作。 

三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第6款規定，機關必須明確告知個人資料提

供者相關權益影響，如未取得團體負責人之同意並簽名或蓋章，青年署將

無法審核所提之計畫相關資料。 

 

 

  備註：後續是否同意收到青年署各項活動訊息      □同意     □不同意 

 

              

簽署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單位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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